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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飛行積金兌換注意事項 

 

1. 本行將每季檢視評估合作廠商及兌換標準與門檻，如有調整或活動優惠期間延長，將

透過本行網站公告，不另行通知，請您隨時注意本行網站 dbs.com.tw。 

 

2. 您必須事先成為「亞洲萬里通」、「長榮無限萬哩遊」、「新航獎勵計劃 KrisFlyer」

或「華夏哩程酬賓計劃」之會員，方能將飛行積金兌換至以上哩程獎勵計畫。 

 

3. 每 1 點飛行積金兌換 1 點哩程。單筆最低兌換門檻為 3,000 點飛行積金，兌換基準以

每 1,000 點飛行積金為倍數。客戶如須速件處理，本行將收取每筆 NT$600 之作業處

理費，哩程兌換速件處理須致電本行電話理財服務中心 02-6612-9889 申請，恕不受

理傳真。如已先提出哩程獎勵計劃兌換，則恕不另受理速件要求，速件處理作業約需

5~7 個工作天。 

 

4. 飛行積金點數於申請當日，即自您的信用卡帳戶裡扣除。哩程獎勵計畫兌換作業約需

4~6 週，且無法採速件辦理；哩程歸戶須待作業完成，方可查詢及使用。如因兌換資

料不正確，致無法完成哩程兌換，將於兌換失敗之次一工作日歸還已扣除飛行積金點

數。 

 

5. 兌換前請先行確認您於以上哩程獎勵計畫登錄之英文姓名及其順序是否與您飛行白金

卡卡面/飛行御璽卡卡面之英文姓名及其順序相符，以免兌換失敗。 

 

6. 本服務一經兌換恕不得更改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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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未兌換的飛行積金於持卡期間終身有效，一旦兌換至指定哩程獎勵計畫後，該獎勵

計畫哩程之使用期限則依其公告為準。 

 

8. 飛行積金之查詢或兌換，請多加利用傳真本行網站下載兌換申請單。 

 

9. 本活動限正卡持卡人兌換。 

 

10. 本行與航空公司保留隨時變更或終止本服務辦法之權利。 

 

11. 持卡人使用飛行積金兌換哩程時，應遵守本行信用卡權益手冊「飛行積金」條款之約

定。 


